附件1

文书式样（供参考）
“百日攻坚”集中行动（督查检查、群众举报等）
事项交办（移送）书

（煤）移〔2021〕1号

XX市政府：

2021年12月22日，省“百日攻坚”办公室接到（XX单位在督查检查中发现的或群众举报）关于XX煤矿涉嫌瞒报亡人事故，根据《山西省政府安委会<关于全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动实施方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将该事项移交（移送）你政府，按照《通知》中明确的“七项措施”，认真核查办理，并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签字确认，请将办理情况于2022年1月11日前反馈我办。如存在未如期办结的、“接而不办”或虚假办结的，我办将提级核查，从严追责问责。

同时，按照“三管三必须”有关规定和《通知》要求，请XX厅对该事项进行挂牌督办，并将督办情况及结果于2022年1月11日前反馈我办。
承办人：XXX             联系方式：XXXXX 

附该事项有关材料：1.XXXXXXXXXXX;

                  2.XXXXXXXXXXX。
省“百日攻坚”办公室（代章）

抄送：XX厅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由交办部门备案，一份发承办单位，一份发挂牌督办部门。

附件2

“百日攻坚”集中行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单位

项

目
	检查组
	检查

企业
	集中行动开展情况
	执法情况
	处理人员情况

（党记政务处分/追究刑事责任）
	问责曝光情况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案例
	重大事故隐患
	责令限期整改企业
	行政

罚款
	停产

整顿
	暂扣吊销

证照
	关闭

取缔
	
	曝光

单位
	典型案例（详情另报）

	
	
	
	排查
	查处
	排查
	整改
	
	
	
	
	
	
	
	

	
	（个）
	（家）
	（个）
	（个）
	（项）
	（项）
	（家）
	（万元）
	（家）
	（个）
	（家）
	（人）
	（家）
	（个）

	总计
	
	
	
	
	
	
	
	
	
	
	
	/
	
	

	**市
	
	
	
	
	
	
	
	
	
	
	
	
	
	

	**县
	
	
	
	
	
	
	
	
	
	
	
	
	
	

	**县
	
	
	
	
	
	
	
	
	
	
	
	
	
	

	**县
	
	
	
	
	
	
	
	
	
	
	
	
	
	

	……
	
	
	
	
	
	
	
	
	
	
	
	
	
	


注：1.市级统计数据包含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市、区），省级专项领导组办公室只统计汇总省本级数据。

2.重大事故隐患明细对照方案中重点行业领域内容填写，非法违法行为对照“百日攻坚”集中行动重点内容“严厉打击”事项填写。
附件3

“百日攻坚”集中行动

典型案例模板

典型案例的编写应包括标题、关键词、要旨、基本案情、处理结果、案例剖析、整改建议等要件，可参照如下模板：

【标题】格式为“检查主体+违法主体+案”，例如“**县消防救援大队对***企业消防检查案”。

【关键词】以3到5个重要关键词对案例内容进行归纳。

【要旨】根据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相关规定要求，应当符合****情形。

【基本案情】详细介绍案件事实等基本情况；以及构成重大问题或重大隐患的判定依据等。

【处理结果】包括采取的责令停产整顿、责令限期整改、暂扣吊销证照、关闭取缔、行政处罚、警示约谈、联合惩戒、公开曝光、问责处理、领导干部挂牌督办等相关内容。

【案例剖析】1.从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方面；2.从体制机制法制建立完善方面；3.从存在的主、客观因素方面等。
【举一反三工作建议】

1.******；

2.******。

附件4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重大事故隐患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序号
	生产经营建设单位名称/非法业主名称
	是否提级核查
	所在地县、乡镇（街道）
	企业类别
	重大隐患/非法违法行为/瞒报事故

明  细
	违法

性质
	处理措施

	1
	
	
	
	
	
	
	

	2
	
	
	
	
	
	
	

	3
	
	
	
	
	
	
	

	4
	
	
	
	
	
	
	

	5
	
	
	
	
	
	
	

	6
	
	
	
	
	
	
	

	7
	
	
	
	
	
	
	

	8
	
	
	
	
	
	
	

	9
	
	
	
	
	
	
	

	……
	
	
	
	
	
	
	


